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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财购〔2023〕117 号

安庆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

营商环境有关事项的通知

市直各单位，各县（市）、区财政局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省持续深化“一改两为”全面提升工作效

能大会精神，坚持一视同仁、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，着力营造

政府采购领域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采购环境，现结合实际，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升优化营商环境效能



-2-

1.除框架协议、网上商城以及不可预见的原因急需开展的政

府采购项目外，各采购人应于 3 月 31日前公开全年采购意向，

且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前 30日。

2.各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严格按照规范格式文本（《政

府采购公告和公示信息格式规范》（2020 年版））及时发布各类

政府采购信息公告，并保证公告格式内容规范、准确、完整。

1.各采购人应当严格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等

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全面清理政府采购领域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

和做法，依法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权利。

2.加强政府采购执行管理，通过声明函等简化形式开展供应

商资格条件审查；持续免收投标（响应）保证金和采购文件（含

纸质文件）工本费；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，确需收取履约保证金

的，不得超过合同金额的 2.5%，不得收取质量保证金以及其他没

有法律依据的保证金。

1.对供应商提出的质疑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法及

时答复和处理，不得拒收质疑期限内的质疑函，不得要求供应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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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现场提交质疑函。

2.完善质疑答复内控制度，有条件的采购人应当实现政府采

购质疑答复岗位与操作执行岗位相分离，进一步健全政府采购质

疑投诉处理机制。

二、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

1.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政策，规范预留中小企业份额

比例，严格按照“徽采云”任务书中的预留份额实施采购，并在

采购公告中明确预留情况、质疑投诉渠道等。

2.落实预付款制度，中小企业合同预付款比例不低于合同金

额的 40%，不高于 70%；对于符合支付条件的政府采购项目，应

当自收到发票后 7 个工作日内支付。

1.加大“三首”产品示范应用和政府采购力度，对科技创新

产品、服务，在功能、质量等指标能够满足政府采购需求的条件

下，政府采购应当购买。2.各主管预算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，从

严审核进口产品采购，重点审查专家对项目采购需求的论证意

见，不具体、不明确的论证意见不作为审核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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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项目中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,应当在采购文

件中按照国家强制标准明确商品包装细化需求，助力打好污染防

治攻坚战。

三、健全工作落实保障机制

采购人作为政府采购的实施主体，对采购活动负有主体责

任，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各项举措落实到位。各采购人要严格落实

事前审查机制，根据采购进度及时填写工作清单（动态调整）完

成情况，并于合同签订后 2个工作日内将工作清单加盖公章后，

报送至同级财政部门。

在政府采购活动中，采购人自查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或有损营

商环境行为的，应及时予以纠正；市财政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，

将予以反馈通报，采购人应按照时限要求完成整改。

在政府采购活动中，对于存在违反公平竞争原则、无正当理

由不签订或不及时签订合同等行为，市财政局将按 5%比例调减

该单位次年部门预算，并将违法违规情况向市督查考核办和市营

商办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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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对代理本地政府采购业务的代理机构进

行日常考核。考核结果在安庆区域内共享，并将作为采购人选择

代理机构的重要参考。对于考核“不合格”的代理机构，在整改

完成前，采购人不得委托其代理政府采购业务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各县（市）区可参照执行。

安庆市财政局

2023 年 2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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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类别：主动公开

安庆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2月 27 日印发


